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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令宣導 Propagation of Government Decrees 

☆ 依據度量衡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公告訂定「定量包裝商品淨含

量技術規範」，自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起實施，規範內容請詳見本局

網站(WWW.BSMI.GOV.TW)。(93.10.08經標四字第 09340004400)  

☆ 經濟部九十三年九月二十七日經授標字第 09320050590 號公告制

定「家用和類似用途電器產品的安全—第２部：泵的個別規定」

等國家標準十九種；修訂「中小型交流同步發電機」等國家標準

二十二種；合計四十一種。（93.10.1經標一字第 09310010490號） 

☆ 國際上產品驗證制度分強制性及自願性兩種，強制性法規對貿易

便捷化有較不利之影響，故世界貿易組織（WTO）有技術性貿易

障礙（TBT）協定加以規範。為補充強制性法規之不足，同時兼

顧貿易便捷化及保障消費者權益之目的，先進國家多已推動自願

性產品驗證制度。為配合我國產品驗證實務之需要，符合產業需

求及國際趨勢，加速與國際接軌，爰依商品檢驗法第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自願性產品驗證實施辦法」草案（計二十三條），

經濟部依行政程序法於九十三年十月二十日以經授標字第

09320050640 號公告預告該草案。（93.10.20經授標字第 09320050641號） 

☆ 應施檢驗商品「火警探測器（8531102000）」，經濟部業已公告修
正其商品分類號列。 

該「修正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明細表」如下，並自本（九十三）

年十月十四日起實施。（93.10.14經標字第 093046079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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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備註

商品分類號列 檢

查

碼 

序

號 

品名 商品分類號列 檢

查

碼

序

號

品名  

8531.10.20.00 6 A 火警探測器 

8536.41.00.00 8  電驛（繼電器），電壓未

超過 60伏特者 

（限檢驗火警探測器）

8531.10.20.00 6 A 火警探測器  

 

☆ 經濟部業已公告修正「其他彩色影像監視器（限檢驗電視機用，映像

管式）」應施檢驗商品分類號列。 

該「修正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明細表」如下，並自本（九十三）年

十一月一日起實施。（93.10.19經標字第 09304608181號）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備註

商品分類號列 檢

查

碼 

序

號 

品名 商品分類號列 檢

查

碼

序

號

品名  

8528.21.90.00 3 A 其他彩色影像監視器 

（限檢驗電視機用，映像

管式） 

8528.21.90.00 3 其他彩色影像

監視器（限檢

驗電視機用，

映像管式） 

 

 

◎最新消息 Hot News 

☆ 公告「薰香精油產品安全規範」，並自九十四年四月一日起實施，

為使薰香精油業者預作準備及收回改正薰香精油，以符合本安全

規範，爰規定過渡期間。本規範自九十四年四月一日起實施後，

不論實施日前或實施日後進入銷售通路之薰香精油，均應符合本

規範要求。 

「薰香精油產品安全規範總說明」  

九十二年間薰香精油安全性引起各界注意，因當時大多數薰香精油均宣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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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療效，故行政院於九十二年九月五日指定行政院衛生署為「精油」主管機關，

該署於九十三年四月二十一日公告「薰香精油產品安全規範草案」及薰香精油

不具療效，行政院復於九十三年五月十九日指定經濟部為薰香精油後續主管機

關。經濟部為確保消費者使用薰香精油產品之安全，於參考行政院衛生署公告

之草案內容、學者及業界建議後特定訂「薰香精油產品安全規範」，其重點如下：  

一、本規範之適用範圍（第一點）。  
二、本規範之安全要求（第二點）。  
三、薰香精油產品相關檢驗方法（第三點）。  
四、薰香精油產品標示規定（第四點）。 
五、違反本規範之處理方式（第五點）。 

「薰香精油產品安全規範」  

一、適用範圍：使用乙醇或異丙醇當溶劑，並以薰香方式使精油揮發之產品。  

二、安全要求：  

（一）薰香精油閃火點 21℃以下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１、點火及薰香時所需溫度與能量設計不得造成薰香精油產生

火焰（例如：以火柴點燃時產生火焰，係違反本規定）。  
２、薰香瓶容量限 2000ml以下。  
３、薰香精油包裝瓶及補充瓶容量限 2000ml以下，且二者皆須
有防止兒童使用之安全瓶蓋及防止分裝時造成溢漏之設計。  

４、薰香裝置應有合於前述之安全設計。  
（二）薰香精油閃火點超過 21℃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１、薰香瓶容量限 2000ml以下。  
２、補充瓶容量限 2000ml以下，且須有防止兒童使用之安全瓶
蓋及防止分裝時造成溢漏之設計。  

３、薰香裝置應有安全設計。  

三、檢驗法：  

（一）含醇量：依 CNS 9178「氣相層析一般檢驗法」所規定之方法測
定。  

（二）閃火點：依 CNS 13429「特氏閉杯式閃火點試驗法」所規定之方
法測定。  

四、標示：  

（一）不得標示或宣傳醫療效能。  
（二）除應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外，另須依第三、四款規定標示。  
（三）應於包裝容器上以中文標明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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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商品名稱：應明顯載明本商品係僅供環境芳香用，不得於

密閉空間使用。  
２、生產、製造商名稱、電話、地址及商品原產地。屬進口商

品者，並應標示進口商之名稱、電話及住址。  

３、商品內容：  

（１）使用之醇類名稱及含量。  
（２）使用之精油名稱及含量。  
（３）其他成分名稱及含量。  
（４）容量或淨重。  

４、國曆或西曆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限。  

５、警告用語：  

（１）薰香精油閃火點 21℃以下者，應於薰香精油包裝瓶及補充瓶容

器上明顯標示「不可以火焰方式使用」、「遠離火源、禁菸」、「容

器務必緊閉」、「不得儲存於密閉、強光、高溫等場所」、「直接

吸入過量醇類有害健康」、「遠離孩童、防止孩童取得」及「禁

止十二歲以下孩童使用、操作」。  
（２）薰香精油閃火點超過 21℃者，應於薰香精油包裝瓶及補充瓶容

器上明顯標示「容器務必緊閉」、「不得儲存於密閉、強光、高

溫等場所」及「直接吸入過量醇類有害健康」。  
（３）以上警告用語之字體大小規格不得小於「電腦十六號字且需為紅

色粗體」，並應黏貼牢固，不易撕除。  

６、消費者服務專線。  

７、使用方式。  

應於包裝容器、外盒或說明書上標示敘述下列事項：  

１、危險處理方式。  
２、健康危害效應： 

輕度刺激眼睛及上呼吸道，液體直接觸及眼睛會造成嚴重刺

激；吸入其蒸氣能導致打旽及昏睡；而大量攝入或吸入其蒸氣可能

會造成潮紅、頭痛、頭暈、精神抑鬱、噁心、嘔吐、麻醉、感覺缺

失、昏迷；大量的暴露會造成意識喪失及死亡；吞食或嘔吐可能造

成倒吸入肺部。  
３、不同暴露途徑之急救方法：  
（１）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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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污染源或將患者移到新鮮空氣處。  
○若呼吸停止立即施予人工呼吸。  
○立即就醫。  

（２）皮膚接觸：  
○立即以緩和流動的溫水沖洗患部 15分鐘以上。  
○沖水時脫去污髒衣服和鞋子，須洗淨後丟棄或再用。  
○若刺激感持續立即就醫。  

（３）眼睛接觸：  
○立即將眼皮撐開，以溫水澈底沖洗污染的眼睛 20分鐘以上。  
○立即就醫。  

（４）食入：  
○除非患者失去意識或痙攣，否則給予患者大量的水喝以催吐。  
○立即就醫。  

五、違反本規範之處理方式：  

（一）標示或宣傳醫療效能者，由藥事法主管機關依法處理。  
（二）廣告非屬醫療效能而涉誇大不實者，由公平交易法主管機關依法處理。  
（三）標示不符商品標示法規定者，由該法主管機關依法處理。  
（四）違反前三款以外之規定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中央主管

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章行政監督第三十三條至三十八條及第六

章罰則等相關規定處理。  

◎消費者園地  Consumer Information Column 
☆ 標準檢驗局提醒民眾如何正確選擇使用電熱水器 

隨著天氣轉涼，洗澡用熱水器使用將趨於頻繁，為減少使用熱水器意外事

件的發生，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呼籲民眾應注意熱水器安裝及使用方式，以免造

成身體及財產傷害。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表示，洗澡用熱水器一般分有瓦斯熱水器、即熱式電熱

水器、儲備型電熱水器及太陽能熱水器等。謹就目前該局列為應施檢驗品目的

即熱式電熱水器及儲備型電熱水器二種提出說明： 

即熱式電熱水器依出水口接管方式可分為封閉型及開放型兩種：所謂開放

型電熱水器，係指其出水系統設計不可裝設水龍頭等予以封閉，僅可接出水管

路不被封閉的蓮蓬頭，適合直接淋浴使用。其止水閥控制必須裝置於進水端，

不論熱水器使用與否，熱水器均未承受出水管路封閉之壓力等效應；至於封閉

型電熱水器其設計原理係熱水出口可直接接到封閉的熱水管路，水可由一個或

多個出水之熱水龍頭控制，此類電熱水器可承擔出水管路封閉壓力之效應。若



將開放型商品誤用於封閉式場所，將造成熱水器平時即承擔出水管路封閉之效

應，當再有異常現象時，此熱水器即可能造成嚴重損害導致故障及危險。 

儲備型電熱水器一般儲備容量約為 8公升以上，其耗電量一般設計 4kW(即

熱式電熱水器一般設計高達 10kW)加熱時間較長，需要事先加熱保溫待用，一般

裝有逆止閥及安全洩壓閥：逆止閥在防止停水時桶內水對供水管逆流，安全洩

壓閥功能在防止壓力過大，洩壓閥應注意其排放時的安全。 

使用電熱水器時應特別注意： 

1. 電熱水器最忌無水供電，使用者應注意，在缺水時要斷電， 新供水後

或熱水器搬遷安裝後應確認電熱水器不會無水供電後始送電。 

2. 電熱水器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有泥垢附著，因其部分熱能無法散出，容

易損壞，且效率減損，建議使用數年之產品應予更新。 

3. 洗澡時全身濕透絕對要避免電擊，電器的接地及漏電保護器的功能正常

非常重要，應注意檢查及測試。 

4. 洗澡時浴室門窗緊閉，因浴室內充滿水汽，空氣被排擠，氧氣稀薄，缺

氧問題也需顧慮。一般是在門的下方設百葉通風窗而在考量排氣對流之

適當點加設排風扇接管由管道間等排出（請注意一定要將空氣排出不可

只抽氣留存在天花板內才安全）。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表示，一般熱水器在安裝使用前應先詳閱說明書及注意事

項等，正確安全的使用商品，才可避免災害發生。該局也呼籲相關廠商在說明

書中清楚說明提醒消費者注意，承裝業者，更要依據施工說明與安全注意事項

正確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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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中分局  
◎業務轄區及法定職掌Area of Jurisdiction & Responsibilities 

本分局主要任務為執行台中、南投、彰化等縣市地區標準、度量衡、

檢驗業務之推行及管理事項；度量衡器之檢定、檢查及校正等事項；國內

產銷及輸出與輸入農工礦產品之檢驗及技術服務事項；品質保證制度之推

行、審核及管理事項；標準、度量衡、檢驗與品質保證等國際合作業務之

執行及資料蒐集供應事項；驗證體系及產品標誌之推行事項。 

服務地址：台中市工學路七十號  電話：（04）22612161 代表號 
傳真：（04）22629193     為民服務信箱：tc0sp1@bsmi.gov.tw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bsmi.gov.tw 

l221539115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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